
立法会五题：家庭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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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答复： 

 

问题： 

 

  行政长官在十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表示，会于今年成立家庭议会。据报，该

议会将统筹和指导现行负责安老、妇女和青年事务的三个委员会。就此，政府可

否告知本会： 

 

（一）家庭议会的具体职权范围和工作时间表、组成架构及成员名单，以及将如

何整合现有的相关咨询架构及政府部门； 

 

（二）鉴于由不同成员组成的家庭的处境和需要不尽相同，家庭议会会不会优先

向极需援助的高危家庭提供支持，例如向偏远地区增拨资源，以及加快实施法定

最低工资的立法工作，以支持低收入家庭；及 

 

（三）鉴于现时未有独立的委员会处理儿童事务，政府会不会同时设立儿童事务

委员会，负责制订保障儿童权利的政策，还是只会将有关工作直接纳入家庭议会

的职权范围？ 

 

答复： 

 

主席女士： 

 

  就冯检基议员提出有关家庭议会的问题，我现答复如下： 

 

(一) 行政长官在二零零七年十月公布的施政报告中表明，政府决心推动家庭作

为社会核心的主流价值观，从强化家庭的角度出发，制订社会政策和筹划不同的

服务。施政报告宣布成立高层次的家庭议会，由政务司司长领导。家庭议会的成

员名单，刚于十二月三日公布。除了政务司司长、教育局局长、民政事务局局长、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以及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五名政府官员外，另有 16 位来自

社会福利界、专业界别、工商界及学术界人士（名单载于附件）。 

 

  家庭议会会就制定支持和强化家庭的政策、策略，以及就发展相关计划和活

动的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并监察有关计划和活动的推行情况。家庭议会也会

就如何整合各政策局及部门有关家庭成员的政策和相关计划，包括安老事务委员



会、妇女事务委员会及青年事务委员会的工作，向政府提供意见，以确保能够互

相协调，达致更佳效益。 

 

（二）家庭议会于今个月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届时会讨论议会的未来工作路向。 

 

  就家庭服务及支持方面，社会福利署(社署)现时已透过分布全港的 61 间综合

家庭服务中心，向有需要的家庭提供一系列预防、支持和治疗性质的一站式服务。

政府在过去三年亦采取了积极措施和投放更多资源，以增强为面对家庭暴力危机

人士提供的支持。 

 

  此外，为及早帮助一些比较孤立，又或需要援助但不愿接受服务的家庭，包

括面对家庭暴力或精神病问题困扰的家庭，社署自二零零七年初已推出一项「家

庭支持计划」，在小区建立互助网络，并招募义工成为家庭支持者与专业社工合

作，加强接触这些家庭，把他们连接到合适的支持服务。 

 

  在增强支持的同时，我们亦积极推广家庭教育和推动建立小区互助网络，建

立社会资本、营造互相关怀和抗逆境能力更强的社会。就此，「小区投资共享基

金」一直倡导在邻里之间建立守望相助的小区安全网，个别受资助计划曾在屋邨

动员居民为每座楼宇设立「楼长」，负责连繋有需要的家庭，向他们提供及时的

援助。 

 

  至于工资保障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已于今年十一月十五日向立法会人力事务

委员会作出了最新汇报：政府会加强推广为清洁工人及保安员推行的「工资保障

运动」，以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亦会同时研究如何改善这个运动的运作，使其

更具成效。与此同时，政府会研究为清洁工人和保安员立法落实最低工资的各有

关事项；一旦二零零八年十月进行全面检讨的结果显示这个运动的成效不彰，政

府会尽快在二零零八／零九立法年度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  

 

（三）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成立家庭议会的目的，正是希望以家庭为核心，

制订和推行支持家庭的政策和计划，确保有关政策及计划互相协调。 

 

  家庭议会会考虑如何以有效方法处理有关儿童发展的政策及相关事宜。我们

现时没有计划再增加任何以个别年龄组别或性别为基础的独立委员会。多谢主

席。  

完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５日（星期三） 


